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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月


资产评估合同

甲    方：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增业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和济街180号1幢24-27层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号金亚光大厦B座
联系人： 周保进
联系电话：010-63597533

乙    方：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齐宏
住所： 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16号楼2层2门配套公建01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0层1001
联系人：冯德智
联系电话：010-82253558

上述主体单称“一方”，合称“双方”。




甲、乙双方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协商一致，订立本业务约定书。
第一条  委托评估目的
【为申请信托融资确定房地产信托融资额度提供参考依据】。

第二条  评估对象及范围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良乡组团06街区06-23-05地块2-1#楼及2-2#楼商业、商务办公用房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房山区月华南大街19号院1号楼-141号商业用房房地产、朝阳区广渠门外大街5号院26号楼3层D26302号住宅用房房地产、朝阳区永安东里甲3号院1号楼2601-2605号办公用房、丰台区马家堡路180号商业用房房地产。
第三条  评估基准日：2019年1月28日、2019年2月26日、2020年3月16日

第四条  评估报告使用者：【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第五条  委托期限
甲方向乙方提供资产评估申请表及相关批文、权属证明以及相应的资料；乙方收到甲方提供的全部评估申报资料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甲方委托的评估工作，并向甲方提交正式的《资产评估报告书》。若因不可抗力因素需延长或提前完成评估工作，甲、乙双方需要另行协商。

第六条  乙方指派的人员
乙方指派 【王鹏、郑燚】 等【2】名注册评估师和【1】名助理人员承办该项业务，以确保评估工作按期完成；甲方对乙方评估人员中涉及与甲方有利害关系的人员有权要求其回避。

第七条  收费标准及支付方式
1、根据国家规定和此次评估的特定目的及本项目评估工作的繁简程度，经协商本次资产评估的评估费总额为人民币 【50000】元（大写：【伍万元整】）。
2、自本合同签订之日30天内，甲方应向乙方支付上述评估费总额的【100】%（计人民币【50000】元，大写：【伍万元整】）。
3、如本合同因乙方原因，不能按期提供专业水准的报告，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退还甲方已支付报酬。

第八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按约定的日期为乙方及时提供评估所需要的资料。
2、乙方评估人员到甲方现场工作，现场的食宿、现场的交通费以及必要的办公条件由甲方另行提供，并给予协助，除此之外的其它费用由乙方自行负责。
3、乙方在评估工作中需要甲方配合的，特别是在进行现场勘察或资产清查核实工作时，甲方应指定相应专业技术人员及其他有关人员积极配合，保证评估工作顺利进行。
4、甲方应为乙方在工作过程中协调企业内部及与评估有关的外部管理部门的关系创造良好条件。
5、按照本合同约定及评估报告书的相关规定，恰当合理的使用评估报告及评估结论。

第九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依照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进行评估，认真执行有关法律和法规，对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遵守职业道德，对甲方提供的内部资料和评估结果严守秘密。
3、乙方有义务主动做好与其他中介机构的协调工作。
4、乙方在约定时间内提交《资产评估报告书》一式【2】份。

第十条  违约责任
甲乙双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第十一条  法律适用
本合同的订立、履行、解除、终止以及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第十二条  争议解决
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首先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一方有权将争议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并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均有约束力。仲裁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第十三条  评估报告的使用范围
乙方在评估工作完成时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在甲方支付全部评估费用后，其使用权归甲方。乙方非为法律、行政法规和行业规定所允许或经甲方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或公开该报告书及相关内容。 

第十四条  资产评估合同的有效期限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双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约定事项全部完成后终止。

第十五条 反商业贿赂条款
1、双方都清楚并愿意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商业贿赂的法律规定，双方都清楚任何形式的贿赂和贪渎行为都将触犯法律。
2、任何一方均不得向对方或对方经办人或其他相关人员索要、收受、提供、给予本合同/协议约定外的任何利益，包括但不限于明扣、暗扣、现金、购物卡、实物、有价证券、旅游或其他非物质性利益等，但如该等利益属于行业惯例或通常做法，则须在本合同/协议中明示。
3、双方均严格禁止对方经办人员的任何商业贿赂行为。一方经办人发生本合同本条第2项所列示的任何一种行为，都是违反该方公司制度的，都将受到该方公司制度和国家法律的惩处。
4、双方郑重提示：一方反对对方或对方经办人员为了本合同之目的与本合同以外的任何第三方发生本合同本条第2项所列示的任何一种行为，该等行为都是违反国家法律的行为，并将受到国家法律的惩处。
5、如因一方或一方经办人违反上述本合同本条第2项、第3项和第4项之规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6、本条所称“其他相关人员”是指贷款人、借款人经办人以外的与本合同/协议有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的人员，包括但不仅限于合同经办人的亲友。

第十六条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一份。其他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变更约定事项，甲、乙双方认可的约定事项变更协议书，具有与本资产评估合同效力相等。


「本页为签署页，无正文」
在签署本合同时，双方当事人对合同的所有条款已经阅悉，均无异议，并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有关权利、义务和责任的条款的法律含义有准确无误的理解。

甲方：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公章/合同专用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乙方：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公章/合同专用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签署时间： 2021 年   月   日
签署地点：中国·  北京  



